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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丰菜场剩余商位招商
华丰菜场是集批发、零售、自产为一体的大型综合市场，是我市三星级文明规

范农贸市场，现有少量剩余商位以招投标方式向社会公开招商。
本次招商有鲜猪肉、生牛肉、卤味、鲜菜零售、水产、豆制品、豆芽、粉干面条、酱

菜调味品、鲜菜批零、副食、带鱼、腌蔬菜、水白笋、炒货、面浆筒、小麦饼等少量剩余
商位，欢迎各界人士前来报名，参加投标。

注意事项：报名时请携带身份证及投标押金，具体事项详见市场公告。
报名时间:2025年7月17日至18日（上午8时30分至11时30分，下午2时至5

时）。
报名地点:华丰菜场财务室
招商电话:15925935767（581267）胡先生；17681900959（326959）杨先生

永康市华丰菜场管理处
2025年7月16 日

永康市古山镇七彩童年幼儿园,办学
许可证号：【教民233078461000118号】，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3307840916835471】，根据《民办教
育促进法》及章程规定，于2025年6月15
日上午 9 时召开董事会(理事会)会议，会
议决定2025年7月5日终止办学，成立财
务清算小组。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
起 45 天内，凭有效证据向本组织清算组
申报债权，逾期不报视为自动放弃。电
话:15867911127 徐艳娃。地址:永康市
古山镇王南山村世方中路228号2楼。

永康市古山镇七彩童年幼儿园清算组
2025年7月16日

清算公告
永康市江南街道园周村石仓山健

身茶楼一楼部分和二楼公开招租，使

用面积194平方米。

报名联系人：周连结

联系电话：13735620677

永康市江南街道园周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2025年7月16日

招租公告

玉江湾沿街商铺招租公告
受委托，定于 2025 年 7 月 23 日(星期三)上午 9:30 在永康市黄棠村村委会办公楼会

议室召开拍卖会，对永康市东城街道黄棠村玉江湾综合楼永安路和黄棠街部分沿街商铺
及二楼商铺的五年租赁权以增价竞拍方式进行公开招租，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 、标的情况：

二、承租要求：1.标的以现状为准进行招租，出租面积承租后如有差异，不

影响租金及其他应交费用计算。2.租金分年收取，第四年起在上一年租金的基

础上逐年递增5%。3.标的除1号、4-5号、7-9号可经营餐饮外，其他标的不能

经营餐饮，且所有标的经营行业都必须是符合卫生、环保、消防安全要求的合

法合规行业。4.相邻的标的，在保证金允许的情况下，起拍价高的可以连租起

拍价低的标的，否则不能连租（起拍价高低按换算为元/平方米/年单位的租金

对比）。

三、报名及展示时间、地点：欲竞租者：于 2025 年 7 月 22 日下午 5 时止，个

人带身份证，企业带营业执照副本、法人身份证、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的原件

及 其 复 印 件 加 盖 公 章 ，并 交 足 保 证 金（开 户 行 ：招 行 永 康 支 行, 账 号 ：

579900526510655，名称：金华市正泰拍卖有限公司永康分公司），到永康市江

南街道天和景园西塔路910号一楼报名。 报名及详情咨询电话：87170898；

13566758398；658398。公司网址：www.jhztpm.com.cn。

永康市东城街道黄棠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金华市正泰拍卖有限公司永康分公司

2025年7月16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标的所在门牌号或地址

永安路17号、19号商铺五年租赁权

永安路21号、23号商铺五年租赁权
永安路27号商铺五年租赁权

永安路31号、33号、35号商铺五年租赁权

永安路37号、39号商铺五年租赁权

永安路41号商铺五年租赁权

永安路53号、55号商铺五年租赁权
永安路57号、59号商铺五年租赁权

黄棠街281号、283号商铺五年租赁权
黄棠街287号、289号商铺五年租赁权

黄棠街293号商铺五年租赁权
黄棠街295号商铺五年租赁权

永安路单号15-29号之间二楼商铺五年租赁权

永安路单号43-59号和黄棠街单号281-285号之间二楼商
铺五年租赁权

黄棠街297楼梯右手边二楼商铺五年租赁权

建筑
面积（㎡）
107.72

71
63.49
92.14

65.83

43.95

113.64
114.65
231.47
121.57
87.02
68.01
324

580

171

起租价
（万元/年）

6.5

4
3.8
5.5

3.9

2.3

6
7
9
6

3.5
3.5

230元/㎡/年

230元/㎡/年

200元/㎡/年

保证金
（万元）

2

1
1
2

1

1

2
2
2
2
1
1
2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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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5)浙0784民初5859号
被告:任玲建，男，汉族，1973 年

10 月 25 日 出 生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7310253017，住 所 地: 浙
江省永康市舟山镇大路任村 436号：本

院受理原告叶金好与被告任玲建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诉

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判后答疑告

知书、民商事诉讼须知。原告的诉讼请

求: 判 令 被 告 归 还 原 告 借 款 本 金

186000 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从 2021 年

12 月 1 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一年期市场贷款利率 3.1%计

算至实际归还之日止，暂算至 2025 年

4 月 28 日为 22501.35 元);判令被告承

担本案诉讼费用、律师费。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十 五 日 。 本 案 由 审 判 员 许 玲 晓 于

2025年9月2日9时在石柱法庭二号

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无正当

理由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2025)浙0784民初1882号
叶红福(住浙江省永康市古山镇青

后叶村世方中路111号):本院受理原告

曹泷跃与被告叶红福、王连婷、第三人

杭州蜂言蜂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车辆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

传票、追加第三人申请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 30 日，即视为送达。开庭审

理日期为 2025年8月25日上午9时，
开庭地点在本院第 9 审判庭东门 5 楼。

承办人:永康市人民法院吕卓毅。逾期

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2025）浙0784破47号
本院根据曹国阳的申请于2025年

7 月 7 日裁定受理曹国阳（1966年8月
出生，浙江省永康市唐先镇人）个人债

务集中清理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三

星律师事务所为曹国阳管理人。自人

民法院受理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申请之

日起至程序终结之日或债务人行为考

察期满之日止，曹国阳不得有以下消费

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

商务舱、头等舱、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

上舱位、G字头高速动车组旅客列车二

等及其他动车组一等座以上座位；（二）

在三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

夫球场等场所进行消费；（三）购买不动

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

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

公；（五）购买机动车辆；（六）旅游、度

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

（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

（九）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

为。曹国阳的债权人应于 2025 年 8
月 18 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债权申

报地址及通讯地址：浙江省永康市总部
中心金州大厦27楼（A01室、A03室），

（浙 江 三 星 律 师 事 务 所），邮 编 ：
321300，联系人：张世银，联系电话：
13857951435），书面说明债权数额、

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

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

申报债权的，可以在债务人财产最后分

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

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曹国阳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曹国阳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25
年 8 月 28 日上午 8 时 50 分在永康市

人民法院第 6 审判庭（地址：浙江省永

康市华溪北路 90 号东门审判楼四楼）

召开曹国阳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

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

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

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

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求购出售 出租转让
招工求职 遗失声明

厂房出租

烈桥村正大路二楼 1400

平 方 米 ，三 楼 1400 平 方

米，交通方便，离市区近，

装 集 装 箱 出 入 方 便 联 系

13819904247，644247。

铝压铸业务外加工、

压铸设备转让

联系电话：13758971964。

厂房出租

李 店 工 业 功 能 分 区 有 单

层 1900㎡厂房出租，交通

方便，水电齐全。联系电话：

15381731308，797929。

厂房出租

东永一线古山地段，占

地 2140 平 方 米 ，有

250kV 变压器，水电齐

全，出路方便。联系电

话 ： 13705898173，

668173。

厂房出租

高新区西塔一路 32 号，

3800 平方米/每层，单

层可分租，总计 12000

平方米厂房出租，双面

临大路交通便利，配 4

部 货 电 梯 。 电 话 ：

15825773993。


